
 

  

证券代码：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2020-043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在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05 月 20 日下午 14：00 召开。 

（二）召开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 7号。 

（三）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四）召 集 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五）主 持 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靓女士。 

（六）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间的任意时间。 

（七）会议的召开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5 人，持有和代表

股份 2,016,853,9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7.4775%，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应公司邀请，北京

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5 人，持有和代表

股份 2,016,853,9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7.4775%。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6 人,代表股份 1,084,260,84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6.2759%。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9 人，代表股份 932,593,115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31.2016%。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公司 2019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6,853,961  2,012,520,681  99.7851% 4,002,580  0.1985% 330,700  0.0164% 

单独或合计持股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33,887,995  88.6626% 4,002,580  10.4722% 330,700  0.8652%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公司 2019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6,853,961  2,012,520,681  99.7851% 4,002,580  0.1985% 330,700  0.0164%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33,887,995  88.6626% 4,002,580  10.4722% 330,700  0.8652%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6,853,961  2,012,520,681  99.7851% 4,002,580  0.1985% 330,700  0.0164%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33,887,995  88.6626% 4,002,580  10.4722% 330,700  0.8652%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审议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6,853,961  2,012,473,881  99.7828% 4,380,080  0.2172% 0  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33,841,195  88.5402% 4,380,080  11.4598% 0  0.0000%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9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441,864,333.90元，其中母公司净利润为 3,390,369,733.04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019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为 22,598,933,743.44 元，

其中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11,671,198,307.41 元。截至 2018 年底，公司法定盈余公积累计

额已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 50%。2019 年度，公司未提取盈余公积。 



 

  

以公司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988,929,907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

3 元（含税）。 

（五）审议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6,853,961  2,012,520,681  99.7851% 4,002,580  0.1985% 330,700  0.0164%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33,887,995  88.6626% 4,002,580  10.4722% 330,700  0.8652%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六）审议公司 2020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

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6,853,961  2,005,848,932  99.4544% 10,786,529  0.5348% 218,500  0.0108%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27,216,246  71.2071% 10,786,529  28.2212% 218,500  0.5717% 

 

2．表决结果：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事项如下： 

（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新增担保总

额不超过 395 亿元（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 305 亿元担保额度，为

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 30亿元担保额度，为参股公司提供 60 亿元担

保额度）； 

（2）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其他股东应

按照股权比例提供担保，且被担保对象需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3）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任一



 

  

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4）在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总担保额度内，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

度可进行以下调剂： 

① 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可调剂至资产负债

率 70%以下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上述调剂事项发生时，公司应当及时披露； 

② 如发生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调剂至资产负债

率超过 70%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事项，公司需重新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 

（5）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满足以下条件的公司可在总担保额度内接受调剂： 

① 获调剂方的单笔调剂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② 担保累计调剂总额不得超过 30亿元（参股公司担保总额度的 50%）； 

③ 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股

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④ 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⑤ 公司按出资比例提供担保，其他股东按照股权比例提供担保，且被担保对象需向公

司提供反担保。 

满足上述条件的参股公司可在总担保额度内接受调剂，上述调剂事项发生时，公司应

当及时披露；如不满足上述条件，调剂事项需要重新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 

（6）决议有效期限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的 12个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

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根据担保事项实际工作需要办理具体事

宜，经董事长审批后执行。 

（七）审议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6,853,961  2,008,921,743  99.6067% 7,713,718  0.3825% 218,500  0.0108%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30,289,057  79.2466% 7,713,718  20.1817% 218,500  0.5717%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具体事项如

下： 



 

  

（1）公司向为开展房地产业务而成立、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或者公司所占权益比例不

超过 50%的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新增财务资助总额度 64 亿元。 

（2）公司新增财务资助满足以下条件： 

① 被资助对象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产开发业务，且资助资金仅用于主营业务； 

② 被资助对象不是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③ 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或者其他合作方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包括

资助金额、期限、利率、违约责任、担保措施等； 

④ 新增资助总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对单个被资助对象的

资助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前述资助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应当及时披露，任一时点的资助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资助额度。 

（3）新增财务资助额度有效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的 12个月，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根据实际财务资助工作需要

办理具体事宜，经董事长审批后执行。 

（八）审议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6,853,961  2,009,686,343  99.6446% 6,949,118  0.3446% 218,500  0.0108%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31,053,657  81.2470% 6,949,118  18.1813% 218,500  0.5717%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具体事项如下： 

（1）发行规模：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81 亿元（含

181 亿元，最终规模以监管机构审批为准）。 

（2）发行方式：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监管批文后，采取分期发行方式，

发行期数及各期发行规模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确定。 

（3）发行期限：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期限为不超过 5年（含 5年），每期

债券具体期限根据公司需要和市场情况确定。 



 

  

（4）发行利率：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利率以每期发行时簿记发行结果为准。 

（5）资金用途：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和其他金融机构借款等合规用途（募集资金用

途以监管机构审批为准）。 

（6）发行时机：在公司债券发行批复有效期（2 年）内，根据资金市场情况和公司资

金需求在中国境内分期发行，获取批复后 12 个月内完成首次发行。 

（7）承销方式：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8）担保方式：本次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无担保。 

（9）决议有效期：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24 个月。 

（10）相关授权：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在董事会获得授权后授权公司经理班子依照

相关法律法规，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具体事宜。 

（九）审议关于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6,853,961  2,009,680,343  99.6444% 6,955,118  0.3448% 218,500  0.0108%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31,047,657  81.2313% 6,955,118  18.1970% 218,500  0.5717%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具体事项如下： 

（1）发行规模：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中期票据票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1 亿元（含

111 亿元，最终规模以监管机构审批为准）。 

（2）发行方式：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中期票据获得监管批文后，采取分期发行方式，

发行期数及各期发行规模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确定。 

（3）发行期限：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中期票据期限为不超过 5年（含 5年），每期

债券具体期限根据公司需要和市场情况确定。 

（4）发行利率：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中期票据利率以每期发行时簿记发行结果为准。 

（5）资金用途：用于偿还到期超短融、中期票据、金融机构借款，用于项目建设支出

和补充营运资金（最终募集资金用途以监管机构审批意见为准）。 

（6）发行时机：在中期票据发行注册有效期（2 年）内，根据资金市场情况和公司资



 

  

金需求在中国境内分期发行，注册后 12 个月内完成首次发行。 

（7）承销方式：公司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8）担保方式：本次公司发行中期票据无担保。 

（9）决议有效期：公司本次发行中期票据决议的有效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24 个月。 

（10）相关授权：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在董事会获得授权后授权公司经理班子依照

相关法律法规，全权办理本次发行中期票据具体事宜。 

（十）审议公司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934,301,266  930,070,886  99.5472% 4,011,880  0.4294% 218,500  0.0234% 

单独或合计持股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33,990,895  88.9319% 4,011,880  10.4964% 218,500  0.5717% 

关联股东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082,552,695

股份）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关

联交易的议案。具体事项如下： 

（1）公司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北京华融基础设施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华融综合投资有限公司两家子公司借入不超过 20 亿元的信用借款，年利率

5.5%，期限 3年（1+1+1，每满 1 年双方均可选择提前终止）。借款存续期间，累计支付不

超过 3.3 亿元的利息。 

（2）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班

子办理具体事宜。 

（十一）审议公司与北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934,301,266  910,392,840  97.4410% 23,689,926  2.5356% 218,500  0.0234% 

单独或合计持股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14,312,849  37.4473% 23,689,926  61.9810% 218,500  0.5717% 

关联股东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082,552,695

股份）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北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融街集

团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金融街集团财务公司

续签新《金融服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包括： 

（1）公司在金融街集团财务公司单日最高存款限额为 40 亿元，存款利率不低于人民

银行规定的存款基准利率上浮 30%； 

（2）在协议有效期内，金融街集团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不超过 40亿元的贷款综合授

信额度，支付的借款利息总额不超过 2 亿元，贷款利率为不高于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基准

利率； 

（3）金融街集团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结算服务，在协议有效期内收取结算服务费用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50万元人民币，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收取服务费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50

万元，收费标准不高于国内金融机构向公司提供同等业务的费用水平。 

（4）期限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的 12 个月。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办

理具体事宜。 

（十二）审议关于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0 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6,853,961  2,012,456,181  99.7819% 4,067,080  0.2017% 330,700  0.0164%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33,823,495  88.4939% 4,067,080  10.6409% 330,700  0.8652%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选定的 2020 年度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2020 年度审计费用和内控审计费用合计为 398 万元，其中定期财务报表审

计费用 308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 90 万元。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观意字

（2020）第【0309】号”法律意见书，主要法律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日 


